
申請期限至 112.3.19

納管工廠

改善計畫

改善計畫
申請期限

完成改善 取得特定工廠
登記期限

快看背面有更多說明

改善計畫申請有三大期限，一定要注意！

改善計畫
核定後 2 年內

112.
03.19

119.
03.19



改善計畫申請文件一覽

建議改善計畫及早辦理，預留送件及補件緩衝時間，避免逾期無法申請

一、改善計畫書

1 改善計畫申請書

( 1 ) 工廠應取得環保許可文件自我檢核表

( 2 ) 廠區外部消防水源檢核表及證明文件

二、應檢附文件

1 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地籍圖謄本

2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

3 廠地位置圖

4 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

5 土地清冊

6 工廠現場照片

7 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、建築物面積計算表

8 機器設備配置圖

9 產品製造流程圖

10 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

( 1 ) 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，檢附建物(土地)所有權人之建物(土地)使
用同意書或租賃契約

( 2 ) 建築物或廠地屬公有者，檢附公有不動產合法使用權利證明文件

11 消防局審核消防圖說通過的證明公文

備註

1 如領有使用執照者，附使用執照

2 如非負責人親自辦理，附委託書

3 如改善計畫書與納管申請書所填具內容不一致，檢附變更說明書

！申請文件一式六份 ！影本需蓋大小章

文
件
下
載

https://reurl.cc/RrV73Z

諮
詢
管
道 市府1F特定工廠服務櫃台

3. 臨櫃諮詢

1. 撥打諮詢電話

05-2254321 #129或136

2. LINE官方帳號

LINE ID @703tyhuj

申
請
順
序

消防圖說
送審核准

改善計畫
提送申請



工廠改善計畫申請及審查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後，依本法規定地方主 

管機關應輔導其改善，並定期實施稽查，並 

做成書面紀錄。 

申請人應於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工廠

改善 計畫(含應檢附書件)，由地方主管機關

收件造 冊列管。 

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工廠改善計畫審查時，應邀集環境保護、消防 

水利、水土保持或相關機關組成聯合審查小組，或以加會、併行 

審查之方式進行審查，並得辦理現場會勘。前項審查期間以六個 

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延長六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地方主管機關 

如因申請案數量眾多，有延長審查期限之必要者，得報請本部 

同意延長之。 

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(得附加負擔 

事項)後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命其於核定 

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。並通知環境保護、消 

防、水利、水土保持、建築管理、地政、都市計畫 

農業及其他有關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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